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1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现将涉及我区1家经营单位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西安市航空基地长安印象私房菜馆经营不合格油炸花生米案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黄曲霉素B₁，加工日期：2022-07-28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8月29日立案，2022年11月10日结案。该单位经营的不合格油炸花生米黄曲霉毒素B₁项目不符合 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鉴于当事人采购原料花生米时索取了采购票据、检验报告及供货单位资质证明文件，落实了食品进货查验义务，且当事人采购回原料花生米后，在店内放置时间较短，产生黄曲霉素的可能性较小；同时当事人加工的4斤油炸花生米全部被抽样检验，未对外销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综合考虑目前西安市疫情对餐饮行业影响较大，当事人实际经营困难等情况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。
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2年11月1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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